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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8_AE_A1_E5_c36_329020.htm （一九八七年三月

二十日国务院批准发布） 大型工业联营企业（包括大型工业

联合企业和基本建设集团项目，以下统称单列企业）在国家

计划中实行单列，这是计划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样

做，有利于企业摆脱条块束缚，增强活力，发展横向联合和

专业化协作；有利于减少管理层次，实行政企分开，加强和

改善宏观管理。 国家对单列企业进行计划管理和业务指导。

单列企业要在国家颁布的各项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范围内，根

据国家计划的要求，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自负盈

亏。国家鼓励单列企业开展正常的竞争，防止垄断。一、 企

业实行计划单列应具备的条件（一） 单列企业应在国民经济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是以一个或几个有内在

联系的大型骨干企业为龙头，跨部门、跨地区的经济实力比

较雄厚的企业联合体，也可以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资产和生

产能力的大型工业联合企业。（二） 单列企业的产品对国家

生产建设和国内市场供应以及出口创汇具有重大意义。这些

产品应当是质量好、具有经济批量和发展前途，在国内市场

上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竞争能力的产品。（

三） 单列企业应是具有较高经营管理水平的独立经营、自负

盈亏、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大型工业联营企业计划单

列的范围，目前只限于其中紧密联营的企业，这些企业在经

济上可以统负盈亏，也可以分负盈亏。（四） 单列的基本建

设集团项目应是在一定区域内（可以在一省范围内或跨省区



）几个紧密联系、互为条件、以工业为主体的大中型基本建

设项目群。这些项目由新组成的一个经济实体进行统一规划

、综合开发，并负责投产后的生产经营活动。 具备上述条件

的大型工业联营企业根据自愿的原则，向国家计委提出单列

申请，由国家计委商有关部门和地方审批后实行单列。 基本

建设集团项目实行单列，由国家计委确定。二、 计划单列的

内容和方法（一） 单列企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计划指标

应在国家计划中单独列出，包括主要产品产量、主要产品调

拨、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的投资和重大项目、统配物资分配

、进出口贸易、劳动工资等。鉴于目前财政、金融等体制有

待进一步改革，有些单列企业财务关系在地方的，仍维持现

状。（二） 单列企业的计划草案直接报送国家计委，同时抄

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省

辖市计委（计经委）。国家计委商有关部门经过综合平衡后

，将有关计划指标直接下达给单列企业，同时抄送有关部门

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省辖市计委（计经委

）。（三） 单列企业承担国家指令性生产计划或国家订货任

务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和燃料、动力，由国家计委按照调拔计

划或订货合同直接分配。单列企业要保证完成国家计委下达

的指令性生产计划和产品调拨任务。单列企业按指导性计划

和市场调节生产的产品所需的物资和产品销售，主要通过市

场解决。大型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经国家计委批准了总体

规划的，其单项工程不再报批。（四） 单列的基本建设集团

项目所需的中央投资（包括拨改贷、 银行贷款、利用外资）

和统配物资，由国家计委直接安排。在远离城市和工矿区建

设集团项目所需的中央投资和统配物资，还应包括紧密相关



的基础设施所需的投资和统配物资。单列的集团项目中如有

原属于包干行业的项目，其投资和物资指标（包括基础设施

所需的部分）应从包干基数中划出，由国家计委直接安排。

（五） 单列企业可以参加国家计委召开的专业会议。国家计

委要将有关经济计划方面的文件直接发给单列企业，并及时

通报有关的宏观经济信息。（六） 单列企业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数字，应直接报送国家统计局，同时抄送有关部门和

所在地的统计部门。国家统计局应在统计资料中把单列企业

的有关统计指标单列出来。三、 单列企业与有关部门和地方

的关系（一） 单列企业应当在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行业规

划、技术政策和各项标准、定额的指导下， 进行生产建设。 

有关部门对单列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要进行协调、服务、咨

询、监督，及时提供各种经济信息。有关部门的部管物资要

继续供应给单列企业。在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尚不配套的情况

下，有关部门要积极协助单列企业理顺各方面的关系，支持

他们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二） 单列企业应向所

在地方政府照章纳税。地方政府及其计划机关要积极搞好各

项基础设施和有关服务工作，为单列企业的发展创造必要的

条件。单列企业生产的某些紧缺产品，在分配上要适当照顾

所在地区的需要。单列企业所需地方管理的有关物资，地方

要继续供应。（三） 有关部门和地方对单列的集团项目的建

设，要积极给予支持。部门和地方在集团项目中参股的部分

，要按国家计划要求及时提供资金和相应的物资。（四） 有

关部门和地方对单列企业不得在国家计委下达的指令性计划

外另行下达指令性任务。单列企业在可能的情况下，要积极

承担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来料加工和其他协作任务。（五） 单



列企业要接受财政、银行、税务、审计、物价、工商行政管

理、统计等部门的监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